关于乌恰县巡游出租车运价调整

方案的公示

根据乌恰县交通局报来《关于乌恰县巡游出租车调价的函》，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新政发[2019]49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新发改规〔2019〕5号）、交通厅、发改委关于贯彻落实《交通部、发改委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新交运[2020]7号）等文件规定，我委成本监审人员，依法对县交通局所管辖的华裕、雄卡尔2个出租车公司提交的出租车客运成本实施了成本监审，并将成本监审情况反馈被监审单位，编制了《乌恰县巡游出租车运价调整方案》。现将本次巡游出租车运价调整方案及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经营者基本情况

我县城区现有出租车公司2家，分别为乌恰县华裕城市出租有限责任公司和乌恰县雄卡尔客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乌恰县华裕城市出租客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26日，现有出租车113辆，员工4名，办公用房100多平方米，注册资金50万元；住所为：新疆克州乌恰县托云路19号，法定代表人：沙吾尔江·苏普尔；经营范围：城市客运。

乌恰县雄卡尔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28日，现有出租车30辆，员工3名，办公用房100多平方米，注册资金10万元；住所为：新疆克州乌恰县209省道72公里处，法定代表人：沙吾尔江·苏普尔；经营范围：普通城乡公交客运、液化气零售（分支机构、天然气零售（分支机构、客运出租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家公司现执行收费标准为（2012年开始）：城区内3元，城区外10元。

二﹑成本监审依据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
交通运输部2021年第16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三）国家发改委关于《客运出租汽车运营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办价格[2006]2406号）
（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新政发[2019]49号）。

（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新发改规〔2019〕5号）。

（六）交通厅、发改委关于贯彻落实《交通部、发改委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新交运[2020]7号）。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相关行业财务会计制度。

 三、经营者成本审核情况及核算分摊方法
本次对出租汽客运成本审核，遵循公正、公开、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按照合法性、相关性、合理性的要求，在综合考量一般因素与个体因素差异的基础上，依据该公司申报的成本和成本监审人员的调查核实情况实施。

（一）相关成本因素确认

1.出租汽车年正常运营天数336天（每月平均运行天数28天）。

2.出租汽年行驶里程89040公里（每天平均运行里程250-280公里/天，平均265公里/天）。
（二）出租汽车平均单车运营成本核算方法：

出租车年总成本=车辆直接运营成本（车辆折旧费、车辆燃油费、车辆维修费、保险费、公司收取费用及车辆规费）+间接成本（车辆驾驶员工资） 

=（8936.77+31920+6661.6+8526.11+2400+940）+（49234.5） =108637.34元

出租车单位成本=出租车年总成本÷出租车年行驶里程数

=108637.34÷89040
=1.22元/公里

（三）出租汽车平均单车运输成本审核情况说明：

1、折旧费：根据2家出租车公司平均购车价格，扣除残渣5%，平均8年折旧，核定平均年折旧费8936.77元/年。

2、年行车燃料费：据了解2家公司车辆均为油汽混合动力汽车（汽油和天然气混用，均为后改装，平均价格在3700元不等，费用由出租汽车司机支付），出租车起动和爬坡时用油，平路时用天燃气，油换气自动调节 。按年均出车336天（每月2天维修保养），2021年汽油均价6.25元/升、天然气均价2.20元/升计算，核定平均行车燃料费31920元/年 。

3、车辆维修费:实地调查走访汽车修理厂和出租汽车驾驶员，了解日常修理的基本项目及费用相关情况，核定平均修理费6679.95元/年。其中：二级维护费375元/年（前四年每年一次，后四年每年两次，按8年强制报废，平均每年375元）；轮胎费用1200元/年（新胎行驶5万公里，每年消耗平均4条，一条300元）；换机油3600元/年（每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一年换18次，每一次换机油费用200元）；大修理费用和日常维护修理费用共计1504.95元/年（国家发改委关于《客运出租汽车运营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办价格[2006]2406号）第十六条：大修理费用和日常修理费用合计一般不超过核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2%）
4、车辆保险费：按实际购买车辆保险的金额，据实核定平均车辆保险8526.11元/年，其中：强制责任险1458.26元；第三者责任险2727.15元（第三者赔偿一百万元）；承运人责任保险4000元（承运人责任保险4个座位，每一座位一百万元）；代收车船使用税340.34元）。

 5、车辆管理费及相关规费：据实核定3340元/年，其中：公司管理费2400元/年；驾驶员体检费110元/年，GPS使用费600元/年，车辆年度检测费和尾气检测费230元/年；（第1年免检，第2/3/4年每年一次，后四年每年两次，按社会检验最低价统计）。 

 6、驾驶员工资：参照新疆统计年鉴2021（目录3-14：分行业分地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取行业工资与地区工资平均值。驾驶员工资核定为49234.5元/年。

 四、成本监审结论

经成本监审，乌恰县巡游出租车的单车客运成本，在确认客运基本因素值年行驶336天，日均行驶里程265公里，年行驶里程89040公里，结论如下：

一是单位客运里程成本为每公里1.22元；

二是单位运营成本为每车次3.66元，起步价里程按3公里计算。

五、周边地区出租汽车运价

喀什市2019年3月1日起调整喀什市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如下： 起步价8元/3公里，3公里后1.5元/公里；夜间（24:00至8:00）3公里后1.8元/公里；单程超过6公里后,每公里加收50%空驶费，等候3分钟按1公里运价计费。
疏勒县2020年4月1日起出租汽车起步价为6元/3公里，超出3公里运价为1.2元/公里；夜间行驶费：起步价为6元/3公里（北京时间24：00至凌晨8:00），超出3公里运价为1.8元/公里；空驶费：单程超出6公里后加收50%的空驶费。

阿图什市2019年制定出租汽车起步价为5元，起步公里为3公里。超过3公里，每车每公里1.2元，起步公里不足3公里，按3公里计算，等候3分钟按1公里运价计费。超起步公里，按100米跳表计算。尾数保留到角，角以下四舍五入。收费以车次为单位。

六、我县客运出租车价格拟定方案

在调研和成本监审的基础上，我们对本次运价提出如下方案：

1、出租汽车起步价由3元调整为5元，起步公里为3公里。超过3公里，每车每公里1.2元，起步公里不足3公里，按3公里计算，等候3分钟按1公里运价计费。单程超过6公里后,每公里加收50%空驶费，超起步公里，按100米跳表计算。尾数保留到角，角以下四舍五入。收费以车次为单位。

2、出租车载货、开空调不得收费。

3、长途客运由双方协商确定。

4、不准中途甩客，不准选民族载客，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载客。

七、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制度

出租车经营者必须按规定在指定的车身位置张贴或喷印由物价部门批准的起步价、车公里运价标准，使用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计价器，实行打表收费。

八、出租汽车运营过程中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有权拒绝支付费用

1、驾驶员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或者计价器发生故障时继续运营的；

2、驾驶员不按规定向乘客出具相应车费票据的；

3、驾驶员因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接受处理，不能将乘客及时送达目的地的；

4、驾驶员拒绝按规定接受刷卡付费的。
八、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出租经营者的管理，积极配合市场监督部门对出租车价格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九、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加强监督检查，严打非法经营车辆，严肃查处乱涨价乱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如有乱收费现象，请拨打价格举报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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